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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财农〔2025〕17号


关于下达2025年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的通知
 
县民宗局、冯三镇、高寨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根据《开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5年部门预算批复的通知》（开财预〔2025〕1号）精神，结合县项目评审小组意见，并报经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下达2025年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20万元（详见附表），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次下达资金属于一次性补助，支出列入2025年“2130599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科目。
二、要严格按照《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黔财农〔2021〕115号）及《贵阳市贵安新区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筑财农〔2021〕50号）的有关规定，规范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加快资金拨付进度，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和高效实用。
三、要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按照可执行指标用款计划、资金支付申请、资金支付需求、协议或合同约定，项目实施进度和补助补贴发放周期等，将资金支付至最终收款人，严禁违规向代管资金专户等财政专户、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开发区（园区）或乡镇账户、地方融资平台、共管账户和代理银行内部结算账户转账，挪用财政资金。严禁财政零余额账户或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先清算、后支付”或“超额清算”，同时不得支出后延迟资金清算或不清算。
四、按照加强县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的工作要求，加强与相关行业部门协调配合，加强项目评估论证，切实做好项目开工前期准备，实施项目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要求，加强项目论证储备，做好项目动态调整，衔接资金支持的项目原则上从项目库中选择。
五、要加强衔接资金项目常态化监管，全面加强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管理，严格执行衔接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县级衔接资金分配一律公开，乡村两级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项目开工前，业主单位要对项目名称、资金来源及金额、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及规模、建设周期等信息予以公示。项目施工期间，业主单位要在施工现场对群众务工信息、劳务报酬发放标准、监督举报电话等内容进行公示。项目建成后，业主单位要在项目点设置永久性公示牌，公示项目建设相关信息和当地群众参与务工、获取劳务报酬等受益情况。充分发挥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作用，引导困难群众参和监测对象参与衔接资金项目决策、实施、管理和监督，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六、加强衔接资金项目录入备案工作，项目实施单位收到资金文件后，立即将衔接资金项目明细信息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及直达资金监控系统，项目管理系统作为资金报账、检查、验收、考评、审计、统计、监测的依据。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及时将资金使用报账进度、项目实施进度、扶持建档立卡户名单等及时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作为项目验收、督查考核和绩效考评的主要内容。

附件：1.开阳县2025年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
    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安排表
      2.开阳县2025年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
        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明细表
      3.开阳县2025年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
        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开阳县财政局                 开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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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开阳县2025年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补助
资金安排表
单元：万元
	序号
	单  位
	合计
	项目类别
	备注

	
	
	
	农村危房改造及供水改造
	产业发展
	项目管理费
	

	
	开阳县
	20
	14.22
	0
	5.78
	

	1
	开阳县民宗局
	5.48
	
	0
	5.48
	

	2
	高寨乡
	8.7
	8.7
	0
	0
	

	3
	冯三镇
	5.52
	5.52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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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开阳县2025年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
补助资金项目明细表
                                                                                                   单位：万元/户/人
	序号
	乡镇
	村
	项目类型
	二级项目类型
	项目子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性质
	实施单位
	责任人
	衔接
资金
	受益农户户数
	受益农户人数
	脱贫户
	脱贫人口数
	监测对象户数
	监测对象人数
	备注

	合计
	20
	197
	885
	5
	21
	2
	7
	

	一、农村基础设施项目
	
	

	1
	冯三镇
	堕秧村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供水保障设施
	冯三镇堕秧村大麻窝组水池建设项目
	新建10m³水池2个，pe32管500米，PE20管1000米,功率3.5千瓦水泵两台。
	新建
	冯三镇人民政府
	张海
	5.82
	17
	55
	
	
	1
	3
	

	2
	

高寨乡
	大冲村、高寨村、杠寨村、平寨村
	高寨乡住房保障项目
	巩固三保障成果
	住房
	农村危房改造等住房改造
	大冲村蒋绍华户房屋换瓦130平方米；高寨村刘永学户房屋换瓦85平方米；杠寨村彭维祥户房屋换瓦112平方米；平寨村何明忠户平顶房盖瓦补漏74平方米、平寨村李朝喜平顶房盖瓦补漏90㎡
	新建
	高寨乡
	许艳莉
	7.19
	5
	13
	2
	4
	3
	9
	
到户项目

	3
	高寨乡
	大冲村杠寨村
	乡村建设行动
	农村基础设施
	农村供水保障设施
	高寨乡供水保障项目
	需更换PE100级dn25( 1.60MPa )1000m、PE100级dn20(1.60MPa)1200m、安装1.5方水塔1个
	新建
	高寨乡
	许艳莉
	1.51
	3
	9
	2
	6
	1
	3
	到户项目

	二、项目管理费
	5.48
	

	3
	开阳县民宗局
	
	项目管理费
	项目管理费
	项目管理费
	项目管理费
	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2025年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以及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
	新建
	开阳县民宗局
	蒋万强
	5.48
	0
	0
	0
	0
	0
	0
	



附件3

开阳县2025年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
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表

	项目名称
	开阳县2025年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补助资金

	县级主管部门
	开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20

	
	财政拨款
	20

	
	其中：上级补助
	0

	
	本级安排
	20

	
	其他资金
	0

	总体
目标
	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支持民族地区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下达
单位
	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
	满意度指标

	
	数据
指标
	质量
指标
	时效指标
	成本
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支持项目个数
	项目（工程）验收合格率
	项目当年完工率
	资金当年拨付率
	项目实际支出是否控制在批复概算内
	项目惠及农户数量（户）
	受益群众数（人）
	受益脱贫人口数量
	项目实施可持续影响
	受益群众满意度

	合计
	4
	100%
	100%
	100%
	是
	25
	77
	10
	持续发挥效益
	90%

	县民宗局
	1
	100%
	100%
	100%
	是
	0
	0
	0
	持续发挥效益
	90%

	冯三镇
	1
	100%
	100%
	100%
	是
	17
	55
	0
	持续发挥效益
	90%

	高寨乡
	2
	100%
	100%
	100%
	是
	8
	22
	10
	持续发挥效益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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